附件1
2016年“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大赛”

工作方案
一、竞赛组织
（一）组织机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成技能大赛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对最终结果进行审定。技能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协调各单位开展宣传策划、业务培训、标准制定、赛务组织、经费保障等工作。北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负责本次大赛的日常工作管理和具体事务性工作。

（二）竞赛工种：砌筑工、钢筋工、测量放线工、工程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和管工。
（三）承办单位：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办砌筑工竞赛；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承办钢筋工竞赛;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办测量放线工竞赛；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承办工程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工竞赛；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办管工竞赛。承办单位负责本工种竞赛的复赛、决赛实施工作，接受大赛组委会的监督指导，竞赛备案、接待报名、组织竞赛、赛务和裁判培训、宣传报道、制定并实施安全预案、组建竞赛仲裁组、组织制定竞赛技术大纲和竞赛试题等工作。承办单位应分别成立五个工种的复赛、决赛组委会。
二、竞赛办法
（一）竞赛方式

竞赛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关于印发<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京人社职鉴发〔2013〕189号）等文件执行。技能竞赛主要面向在本市施工的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且免费参加竞赛。
此次技能竞赛为市级二类竞赛。五个竞赛职业（工种）以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竞赛级别依次进行。
初赛、复赛、决赛分别按照不低于国家职业标准四级、三级、二级的标准和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试题编制的有关要求准备试题并实施竞赛。

各级竞赛均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进行比赛，其中理论知识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30%；技能操作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70%。比赛名次按总成绩排名，无并列名次，如总成绩相同，按照技能操作成绩优秀者排名优先原则执行。评定成绩一次有效，不予补赛。晋级选手放弃参赛，名额不顺延。
（二）竞赛流程

9月初动员全市建筑施工企业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9月下旬各企业按统一的竞赛内容组织初赛，按分配的名额选拔选手参加复赛。

10月上旬组织复赛，每个工种至少120名选手。

10月下旬组织决赛，各工种复赛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参加决赛,每个工种至少30名选手。

三、竞赛奖励
（一）个人奖

参加竞赛项目获得优秀名次的选手，且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竞赛成绩均合格者，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有关资格条件审核认定后，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决赛第一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决赛第二名至第十名选手，核发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

复赛前五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复赛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核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不足1个人员计量单位时，按四舍五入核算，且表彰奖励不得顺延颁发。
上述核发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与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最高等级有冲突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等级执行；与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最低等级有冲突的，不予核发低于国家职业标准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清理工作要求，可核发职业资格证书的竞赛项目将进行相应调整。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和免费培训等多种形式对获奖选手进行激励。
（二）团体奖

大赛对参赛企业设优秀团体奖，根据决赛各企业参赛选手的总成绩进行排名。

（三）组织奖

大赛对赛务组织表现良好的竞赛承办单位设优秀组织奖。

四、日程安排
（一）筹备阶段

9月3日前，成立大赛组委会和办公室，发布技能竞赛工作方案；9月5日-9日召开大赛动员大会，同时研究协调相关竞赛事宜；9月12日-16日，组织选手报名；9月19日-23日，培训赛务人员、裁判员，研究落实理论、实操竞赛内容。

（二）组织实施阶段
9月底组织初赛，10月上旬组织复赛，10下旬组织决赛。

（三）总结表彰阶段

11月初大赛组委会召开表彰大会，对本次竞赛活动数据统计和工作总结，并进行表彰奖励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技能竞赛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技能竞赛工作，将组织开展建筑工匠技能大赛作为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精神，加强首都建设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建筑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建立与相关单位的工作联系和协调机制，密切协作，保障各项竞赛顺利进行。

（二）广泛宣传动员

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建筑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重点宣传优秀技能人才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一线操作人员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立足本职，钻研技术，形成崇尚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

（三）确保赛事安全

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开展赛前培训、岗位练兵、技能展示等活动，提高参赛选手的技能水平。要组建好赛务人员、裁判人员队伍，加强对竞赛活动的监管力度，确保竞赛活动质量。要结合实际，制定竞赛组织实施方案和预防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明确职责，认真落实，做好竞赛期间的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